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重庆展成家俱制造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审批方式
	(告知承诺制              (常规审批

	项目名称
	重庆展成家俱制造有限公司二期扩建项目

	建设地址
	铜梁高新区姜家岩工业小区金山大道6号
	项目代码
	2204-500151-04-05-648264

	建设性质
	扩建
	项目申请类别
	报告表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
	C2110木质家具制造
	环评文件

类型
	报告表
	是否属于未批先建
	否

	总投资（万元）
	4500
	环保投资（万元）
	500
	所占比例（%）
	11.1

	建设单位名称
	重庆展成家俱制造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廖天洪
	联系人
	李总
	联系电话
	173********

	通讯地址
	铜梁高新区姜家岩工业小区金山大道6号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91500224771770441J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
	重庆傲越环保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龙山街道一路5号扬子江商务小区4幢7-4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91500112MA60D4J86H

	环评文件项目负责人
	刘娜
	联系电话
	132********

	项目概况（含建设内容、规模、总投资、环保投资等）
	扩建项目新增木工加工生产线3条、组装线1条、全自动UV涂装线1条及水性漆涂装线2条；将原项目底漆及面漆3个油性漆涂装工位改造为2个水性漆工位及1个油性漆工位、同时对原项目涂装废气处理设施进行改造，由“活性炭吸附”工艺改造为“湿式过滤+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浓缩+解析（催化燃烧）”工艺，并配套建设相应的辅助工程环保工程等。

	项目所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开展情况（是否开展，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审查机关及时间）
	文件名称：《重庆铜梁高新区铜梁片区及全蒲片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

审查机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审查文件名称：《重庆市生态环境局关于重庆铜梁高新区铜梁片区及全蒲片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审查意见的函》

审查文件文号：渝环函[2019]94号。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分类列出影响和对应的措施）
	（1）废气

1#涂装线（底漆）涂装废气（喷涂废气、烘晾干废气进行处理），设计处理能力80000m³/h，处理工艺为“湿式过滤+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浓缩+解析（催化燃烧）”，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1）。

2#涂装线（面漆）及UV涂装线涂装废气（喷涂废气、烘晾干、固化废气废气进行处理），设计处理能力120000m³/h，处理工艺为“湿式过滤+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浓缩+解析（催化燃烧）”，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2）

3#涂装线（底漆）涂装废气（喷涂废气、烘晾干废气进行处理），设计处理能力60000m³/h，处理工艺为“湿式过滤+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浓缩+解析（催化燃烧）”，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7）

对4#涂装线（面漆）废气（喷涂废气、烘晾干废气进行处理），设计处理能力80000m³/h，处理工艺为“湿式过滤+干式过滤+活性炭吸附浓缩+解析（催化燃烧）”，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8）

2#木工加工车间及2#组装车间含尘废气进行收集处理，处理工艺为布袋除尘器，设计处理能力为80000 m³/h。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高空排放（排气筒编号DA009）。

2#油磨工位设置于环保打磨房内，打磨房自带喷淋除尘器、油磨废气经侧吸罩收集处理后车间无组织排放。

2#白坯打磨设置于环保打磨房内，打磨房自带喷淋除尘器、白坯打磨经侧吸罩收集处理后车间无组织排放。

（2）废水处理

改扩建项目水帘系统循环废水、水性漆洗枪废水经废水处理设施（处理工艺为“气浮+沉淀”，处理能力50m3/d）处理达后与生活污水相混合，进入生化段进行处理（处理工艺为水解酸化+接触氧化），处理能力100m³/d，再经园区污水管网排入东城污水处理厂进一步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B标排入淮远河。

（3）噪声

主要污染防治措施为：采用先进低噪声设备，并对设备进行减振降噪处理；风机风管采用柔性连接，出口配备吸音材料。

（4）固体废弃物

改扩建项目新增劳动定员80人，每人产生垃圾按照0.5kg/d.人计算，年产生生活垃圾12t/a，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处理。

改扩建项目主要一般工业固体废物包括开料边角料S1、裁边边角料S3、木粉S4、废砂纸S5、废包装S6、开料边角料S15、废封边条S17、切槽边角料S18、钻孔边角料S19、除尘器木粉S20、废水站生化段污泥S22。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暂存间设置于厂区西南侧，按照“防渗漏、防雨淋、防扬尘”设置，面积约80m2；用于暂存废边角料、一般废包装材料等固体废物，定期外售物资回收公司

改扩建项目主要危险废物包括废胶桶（S2）、废胶桶（S7）、废油漆桶（S8）、废紫外光灯（S9）、漆粉（S10）、废油漆桶（S11）、废油漆桶（S12）、废活性炭（S13）、废催化剂（S14）、废风琴纸（S15）、废热熔胶（S16）、废水站物化段污泥（S21）等。危险废物暂存间位于厂区西南侧，按照“防风、防雨、防晒、防渗漏”设置，面积约15m2；用于暂存废活性炭、废油、废过滤棉等危险废物，定期委托有资质单位处理。

	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及指标来源
	扩建项目生活污水及生产废水排放量为0.49万m³/a，COD排放量为3.49t/a。

废气中颗粒物排放量为7.46t/a，总VOCs排放量为4.54t/a、非甲烷总烃4.54t/a、甲苯与二甲苯合计0.54t/a；苯系物0.54t/a。

一般工业固废产生量约1860.04t/a、危险固废产生量约57.07t/a、生活垃圾和污泥产生量约14t/a。

	污染物排放标准、辐射剂量控制限值
	项目开料粉尘、裁边粉尘、砂光粉尘、喷漆颗粒物、非甲烷总烃、VOCs、甲苯及二甲苯合计、苯系物执行重庆市《家具制造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757-2017）中表2其他区域相关标准要求和《挥发性有机物无组织排放控制标准》（GB 37822-2019）相关标准要求。营运期食堂所产生的油烟、非甲烷总烃执行重庆市地方标准《餐饮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DB50/859-2018）。

企业污水排放口执行《污水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三级标准。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重庆展成家俱制造有限公司二期扩建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相关环保政策，具有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区域无制约工程建设的重大环境问题，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各类污染物，在采取有效治理措施后，可实现达标排放，对环境的影响程度较小，满足环保要求；扩建项目的环境风险，在采取有效的环境风险防范措施后，风险水平可接受；从环境保护角度看，本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未开展公众参与。

	环评机构承诺
	（一）本单位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规定，接受建设单位委托，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项目环评文件。

（二）本单位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对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对环评文件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

（三）本单位对该环评文件负责，不存在复制、抄袭以及资质盗用、借用等行为，同意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对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监督，将该环评文件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环评机构（盖章）：              编制主持人（签字）： 

                               日期：

	建设单位（申请人）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保证申请资料和相关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保证电子文件和纸质资料的一致性；

（三）自认满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本项目不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

（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承担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三同时”制度，按照本项目环评文件载明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重信守诺，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并主动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六）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本承诺书在“信用重庆”等网站上公开；

（八）本单位已对环评机构编制的环评文件进行审查，提交的环评文件公示版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内容，并认可环评文件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因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导致行政许可被撤销的，本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九）（勾选“告知承诺制”的）本单位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审批，并知晓相关规定内容，承诺履行主体责任，承担未履行承诺或其他法律法规要求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撤销环评批复、恢复原状等）；

（十）本单位已知晓受理即领取的批准文书在法定公示期（10个工作日）结束后生效；本单位已知晓，公示期满如果收到反对意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将组织开展反馈意见的甄别核实工作，5个工作日内核实不能批复，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本单位承诺按要求退回批准文书，承担撤销环评批复产生的一切后果。在甄别核实意见期间，本单位承诺主动参与核实工作，不组织施工建设。
（十一）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建设单位（申请人）（盖章）：             日期：



	相关文书送达方式
	申请人自取（取件地址：铜梁区生态环境局审批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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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


